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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3〕45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鸿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18号提案的答复

梁国鹏、彭华、石美丽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”的提案收悉。经与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，涉及规划、用地、建设、销售、配套等各环节，任一环节问题隐患都可能传递放大为交付矛盾纠纷。因此加强房地产项目全过程监管至关重要。过去几年，我局积极谋划，多措并举，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领域反复发生、久治不愈的民生顽疾，进一步建

立和完善长效机制，有效遏制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，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一、建立完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机制。针对群众购房权益保障难问题，形成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。进一步明确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土地出让、规划设计、房屋预售、工程建设、竣工验收各个环节的职责和任务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、谁处理”的原则，加强部门联动和信息共享，建立健全工作会商机制，共同推动形成监管合力，将监督管理职责落实到位。

二、强化部门协调联动。完善工作机制，充分利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和日常检查，联合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督、银保监分局等单位，加大对房地产开发领域日常监管和违法违规行为查处的力度，对用地、规划、施工、销售、办证等环节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管、顶格处罚，充分发挥震慑作用，有效遏制违法违规问题新增。

三、规范商品房预售管理。按照《三门峡市13个部门关于全面推行新建商品房“交房即交证”的实施意见》（三自然资  〔2022〕80号）的要求，自2023年1月1日起，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严格落实“交房即交证”政策，建设项目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方可组织交房，交房前开发企业必须完成首次登记和为购房户办理转移登记。

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，保障买受人合法权益。将商品房

预售资金全部纳入监管账户，保证建设工程竣工交付。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严格落实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制度，严格执行明码标价、一房一价，不得超出备案价格对外销售。依法严厉打击房地产开发企业捂盘惜售、违规预售、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四、加强验收交付环节的把关。严格履行工作职责，做好服务指导工作，积极引导各项目提前做好工程竣工验收前准备工作，组织竣工前工程技术资料工程实体质量的检查，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前移，责令责任单位提前完成整改，为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作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保障，加大对分户验收的抽查力度，为工程竣工验收把好最后一道关。在房屋交付时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公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，严格按照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明确的保修范围和期限做好售后工作。

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达到交房条件时，及时将交房计划告知不动产登记、住建、税务部门和水、电、气、热、广电、通信等相关公用企事业单位。在交房日期前，将收房通知、购房发票、已加盖开发企业公章的转移登记申请表等材料提供给购房人，将契税缴存方式、提交材料期限等内容告知购房人。

五、完善信用监管机制。健全不动产登记和房地产领域信用[image: image1][image: image2]记录，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、合同义务履行等情况纳入房地产市场监管和诚信管理范围，统一记入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。建立不诚信房地产开

发企业的限制清单，加强信用惩戒约束力度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进一步夯实工作作风，及时消除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隐患，切实保障购房群众的合法权利，引导我市房地产市场和行业健康发展。

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1日       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982670

联系人：李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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